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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法 規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令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 
府行法字第 1090755103 號 

 

訂定「苗栗縣協助石虎保育工作獎勵補助辦法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

年一月一日施行。附「苗栗縣協助石虎保育工作獎勵補助辦法」條文乙

份。 

 

   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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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政 令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1 日 
府農漁字第 1090957581B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「苗栗縣所轄海域刺網漁業漁船(筏)作業使用刺網漁具限制 

      事項」。 

依據：漁業法第十四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本公告所稱刺網漁業，指本國籍漁船(筏)，其漁業執照領有刺網漁 

      業登記者。 

  二、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，凡經營刺網漁業之漁船(筏)於本 

      縣所轄海域作業使用刺網漁具或進出本縣海域攜帶之刺網漁具，應 

      符合下列規定： 

   (一)漁具上所有浮球(標)應明顯標識漁船(筏)名稱、統一編號、漁具 

       名稱及刺網層數。 

   (二)網具兩側端點及每距離五十公尺以內應設置固定式浮子，並應明 

       顯標識漁船(筏)統一編號。 

  三、經本府同意公務執行覆網清除或清運違規刺網漁具之漁船，於執行 

      期間不受前項之限制。 

  四、罰則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起，違反第二項規定者，依漁 

      業法第六十五條第二款規定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

      鍰，違反公告事項所採捕或採運之漁獲物或漁網(具)，依漁業法第 



7 
 

      六十八條規定沒入。 

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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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公 告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09 月 29 日 
府環水字第 1090063382B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解除本縣竹南鎮公館子段 422、422-1、422-2、422-3地號等 

      4筆土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列管。 

依據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旨揭 4筆地號土地原經本府 107年 8月 16日府環水字第 

      1070035328B號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在案。 

  二、上開 4筆地號土地經污染土地所有人（鴻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）提 

      送土壤污染控制計畫，並經本府於 108年 1月 11日核定後執行土 

      壤污染改善工作，及自主驗證，檢驗結果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； 

     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賡續於 108年 9月 25日及 109年 6月 18日 

      進行旨揭地號土地驗證採樣檢測，驗證結果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 

      準，爰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列管。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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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8 日 
府地籍字第 1091259965B 號 

 

主旨：核准顏婕地政士開業登記。 

依據：地政士法第 10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姓名：顏婕 

  二、證書字號：(109)台內地登字第 028743號 

  三、開業執照字號：(109)苗縣地登字第 000391號 

 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顏婕地政士事務所 

 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苗栗縣頭份市信東路二段 192號 

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
 



10 
 

苗栗縣政府  書函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7 日 
府商都字第 1091035525 號 

 

主旨：有關「108-109年度苗栗縣竹南鎮竹南段一小段、二小段及三小段 

      地籍圖重測案」【第二階段】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經苗栗縣竹 

      南鎮公所公告在案，茲檢附公告影本 1份，請協助刊登本府公 

      報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條及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109年 

      10月 22日苗竹鎮建字第 1090025838A號函（如附件）辦理。 

  二、經查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無發行政府公報，爰依內政部 106年 8月 

      14日內授營字第 1060812397號函文解釋意旨，協助刊登於本府公 

      報，以加強公告周知民眾參與之目的。 

正本：本府行政處 

副本：苗栗縣竹南鎮公所、本府工商發展處（都市計畫科） 

 

     

  苗栗縣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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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 
府地籍字第 1090794222B 號 

 

主旨：本府辦竣地籍清理第 8-48標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，其權利人應 

      自登記完畢之日起 10年內，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 

      金，公告周知。 

依據：地籍清理條例第 15條第 2項及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 

      售辦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、登記名義人、第二次標售底價：詳見 

      案附土地囑託登記國有管理表。 

  二、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：本府設立於臺灣銀 

      行之苗栗縣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。 

  三、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：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（詳如管理 

      表）起 10年內。 

  四、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

      相關證明文件，向本府申請發給。 

  五、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，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，依該土 

      地第二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，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 

      之應收利息發給之。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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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 
府地籍字第 1090742373B 號 

 

主旨：本府辦竣地籍清理第 20批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，其權利人應自 

      登記完畢之日起 10年內，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 

      金，公告周知。 

依據：地籍清理條例第 15條第 2項及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 

      售辦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、登記名義人、第二次標售底價：詳見 

      案附土地囑託登記國有管理表。 

  二、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：本府設立於臺灣銀 

      行之苗栗縣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。 

  三、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：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（詳如管理 

      表）起 10年內。 

  四、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

      相關證明文件，向本府申請發給。 

  五、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，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，依該土 

      地第二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，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 

      之應收利息發給之。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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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
府地用字第 1090668032 號 

 

主旨：公示送達本府 109年 8月 21日府地用字第 1090167028A號公告廢 

      止徵收通知函予土地所有權人陳良芳及陳良芳之全體繼承人等人 

      (如後附清冊)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、第 80條、第 8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

      第 25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士林~峨眉二進二出頭份 161仟伏輸電 

      線路第 183A等 2座鐵塔及第 1號連接站興建工程，原奉准徵收本 

      縣三灣鄉灣銅段 6-2地號等 4筆土地，嗣因該地區用電負載不如預 

      期，經檢討取消興建，因本案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，惟未送電， 

      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，因上述情事變更，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 

      已無徵收之必要，業經報奉內政部 108年 6月 19日台內地字第 

      1080263463號函核准廢止徵收在案，並經本府以旨揭號公告廢止 

      徵收通知函予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。惟因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 

      繼承人送達處所不明，致上開通知函無法送達，爰依規定公告公示 

      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，以送達論；自通知送 

      達發生效力之日起，8個月內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，不發還其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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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地，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。 

  三、本公告張貼於各縣市政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本府公告欄，應受 

      送達人得於辦公時間攜帶足資證明（繼承）文件、國民身分證及印 

      章前往本府地政處(地址:苗栗市府前路 1號)領取旨揭通知函。 

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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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6 日 
府地籍字第 1090418985B 號 

 

主旨：核准蘇哲暉地政士開業登記。 

依據：地政士法第 10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姓名：蘇哲暉 

  二、證書字號：(109)台內地登字第 028732號 

  三、開業執照字號：(109)苗縣地登字第 000390號 

 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正展地政士事務所 

 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正展路 82號 1樓 

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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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草 案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0 日 
府商都字第 1090919671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」部分條文及 

      「容積移轉申請書(範本)」相關內容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修正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修正依據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4條。 

  三、「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」及「容積移轉申請書 

      (範本)」修正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本府工商發展處（都市計畫 

      科）網站 

（http://urbanplanning.miaoli.gov.tw/upmiaoli/urbanplan01/01.aspx）。 

  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日起 

     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 

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（都市計畫科）。 

   (二)地址：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。 

   (三)電話：（037）559305。 

   (四)傳真：（037）364450。 

   (五)電子郵件：a770730@miaoli.gov.tw。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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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4 日 
府衛食字第 1090022463B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修訂「苗栗縣加水站衛生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依據：依據本府 109年 10月 7日 1090D0004823號奉核簽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訂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檢附「苗栗縣加水站衛生管理自治條例」修正草案總說明、條文對 

      照表、修正草案各 1份如附件。 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，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

      內，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： 

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衛生局（食品衛生科）。 

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光華路 373號。 

   (三)電話：037-558782。傳真：037-558604。 

 

  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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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 
府都商字第 1090662535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」部分條文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修正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修正依據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9條。 

  三、「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 

      於本府工商發展處（都市計畫科）網站  

  （http://urbanplanning.miaoli.gov.tw/upmiaoli/urbanplan01/01.aspx）。 

  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日起 

     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 

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（都市計畫科）。 

   (二)地址：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。 

   (三)電話：（037）559899。 

   (四)傳真：（037）364450。 

   (五)電子郵件：koni15@miaoli.gov.tw。 

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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